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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推进中央党

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

中统一监管的改革部署，是推动国有

资本优化配置、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的重要举措。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主要负责同志多次主持召开省

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办公会，听取改

革汇报，研究部署改革工作，并成立

由常务副省长任组长的省改革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财政厅。

在财政部的直接指导下，江苏省财政

厅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指示，落实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及国有资本所

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的改革要求，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通过组建省

级财政部门作为出资人的国有资本运

营公司，将省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

经营性国有资产纳入集中统一监管，

以管资本的方式，盘活挖潜存量资产，

促进资产优化布局、高效配置。

制度先行，搭建改革四梁八柱

省财政厅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

思维谋划改革工作，多方开展调研论

证，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研究形成了

“2+5+2”的制度体系，做到夯基筑台、

立梁架柱，为改革奠定制度基础。

在顶层设计上，提请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苏省省级党政

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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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监管改革的实施方案》，提请省政

府印发《关于组建江苏省国金资本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明确改革思

路，搭建监管平台，做好总体规划。

在落地实施上，提请省改革领导

小组印发《江苏省省级党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所办企业集中统一监管改革工

作方案》《关于开展江苏省省级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资产清查工作

的通知》，制定《关于明确省级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所办集体所有制企业资

产清查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导推动省

级部门、单位开展企业资产清查，制

定所办企业改革方案，创新提出企业

股权划转后出资人与监管人分离的过

渡期制度设计，出台《关于明确省级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股权划

转后有关监管问题的办法》《关于进一

步明确省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办

企业集中统一监管改革有关事项的通

知》，厘清省财政厅、省国金集团和原

主管部门的监管权责，规范改革实施

操作，确保平稳过渡。

在长效监管上，制定印发《江苏

省财政厅对江苏省国金资本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审批事项清

单》《关于下达 2021 年度高质量发展

考核明细指标的通知》，着眼建立灵

活、高效、可控的国资监管制度体系，

充分发挥省属企业高质量发展考核

“指挥棒”作用，推动和赋能企业加快

完成改革任务，以管资本为主提高国

有资产配置和运营效率。

稳慎推进，落细改革实施步骤

省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

国有资产覆盖企业众多，涉及面广、

情况复杂，改革难度大。省财政厅靠

前服务、主动担当，深入一线协调推

动改革。

一是全覆盖组织资产清查。牵头

组织 114 个省级部门、单位开展所办

企业资产清查，指导各部门、单位采取

调取企业登记信息、手机 APP 查询等

办法进行清盘式摸排。除高校所属企

业及地矿地勘类企业纳入专项改革外，

省级 43 个部门、单位共 470 户企业纳

入集中统一监管改革，总资产 204.82

亿元、归属国有的净资产 61.8 亿元。

二是全方位沟通改革方案。与各

省级部门、单位就所办企业改革方案

进行逐一研究，面对面解读政策、答

疑释惑，争取改革支持。经提请省政

府召开改革领导小组 1 次改革推进

会、4 次 领 导 小 组 会，470 户 企 业 改

革方案全部过会审议，其中清理关闭

278 户，股权划转 160 户，暂维持现行

管理体制 32 户。

三是全流程指导企业变更。组织

涉改部门、单位召开专题培训会，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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